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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沙区青创基地考核标准表

基地名称：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具体指标
	得分
	备注

	1
	基础运营
（10分）
	在南沙区内注册的独立法人，经营状况良好，无税务、财政管理等方面不良记录，无违法违纪行为和未了结法律、经济纠纷。（5分）（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确认企业经营情况、税务财政管理情况，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记录和违法违纪纠纷等情况得5分，有不良记录但已消除得3分，经营情况异常、财务情况异常、有违法违纪和纠纷情况得0分）
	
	

	2
	
	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收费标准合理，服务质量有保证，对企业评估入驻和退出机制有完善的制度，相关制度须在基地内公众场所进行张贴。（5分）
	
	

	3
	服务提供
 （15分）


	专设基地运营管理机构或部门，全职工作人员不少于4名，专门负责基地入驻项目招商、孵化、服务提供等工作。（5分）
	
	

	4
	
	具有集成化的服务能力，能够免费提供商事登记、财税代办、知识产权、创业咨询、资源链接、政策解读指引等创业孵化服务，并提供不少于20次服务记录。（5分）
	
	

	5
	
	为港澳青创企业提供入孵的配套优惠政策。（5分）
	
	

	6
	空间场地
（14分）
	提供场地简易装修及桌椅，具有公共接待区、会议室和专业设备区等公共服务设施，场地符合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方面要求。（5分）
	
	

	7
	
	可自主支配的场地使用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在孵企业使用的场地占比不少于50%。（5分）
	
	

	8
	
	场地产权清晰或租赁合同明确，非自有物业的，保证有3年以上或已有3年以上支配权，保证基地持续、稳定运营。（4分）
	
	

	9
	孵化成效
（40分）
	基地在孵企业总数不少于20个，其中港澳青创企业不少于10个，基地及入驻企业支持祖国和平统一，拥护“一国两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队成员无违法犯罪记录，入驻企业项目必须合法合规，无污染环境及危害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的行为或隐患。（20分）
	
	

	10
	
	孵化上一年度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港澳青创企业。（5分）（按照孵化个数给予相应分值，孵化2个以上的得3分，孵化4个及以上的得5分）
	
	

	11
	
	入驻港澳青创企业获得社会投资机构、专业创投基金（含运营机构）融资有不低于50万元（2分），不低于100万元（3分），不低于200万元（5分）。
	
	

	12
	
	入驻港澳青创企业当年度获已授权或申报的发明专利的。（5分）（3个及以上得5分，2个得3分，1个得2分，未获专利的得0分）
	
	

	13
	
	入驻港澳青创企业项目获得市级及以上创新创业比赛奖项或获得其行业奖项。（5分）（3个及以上的5分，2个得3分，1个得1分，无获奖项目的得0分）
	
	

	14
	交流活动
（11分）
	开展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主题的交流和服务活动不少于3场（2分），不少于5场（4分）。
	
	

	15
	
	赴港澳地区或联合港澳特区政府、高校、青年商协会、行业协会、青年社团等开展线上不少于50人次，线下不少于30人次的宣传推介、项目路演、成果展示等活动不少于3场。（4分）
	
	

	16
	
	具有承接港澳青年学生交流、实习活动的能力与成功案例。（3分）
	
	

	17
	政府港澳青年工作配合度（10分）
	积极配合与认真接待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的考察调研活动，协调入驻港澳青创企业陪同接待讲解。（3分）
	
	

	18
	
	主动协调入驻基地的港澳青年参加政府部门开展的各类粤港澳青年活动、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等各类活动。（4分）
	
	

	19
	
	积极邀请港澳青年接受政府部门安排的采访和素材拍摄，配合提供政府部门需要的宣传素材；配合政府部门发布各类活动、政策解读等各类宣传信息。（3分）
	
	

	20
	加分项（累计最高不超过15分）
	基地获得国家级众创空间、创新创业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3分）
	
	

	21
	
	基地获得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方面的挂牌，由市级以上政府单位或港澳特区政府颁发。（10分）
	
	

	22
	
	承办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含港澳赛区）（5分）
承办省级创新创业大赛（含港澳赛区）（3分）
承办市级创新创业大赛（含港澳赛区）（2分）
承办获港澳特区政府或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支持的创新创业大赛（2分）
承办区级创新创业大赛（含港澳赛区）（1分）
	
	

	23
	
	其他奖项。（视情况加分，总分不超过5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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